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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文摘》2003年第4辑卷首语 法治是一种传统，是经过长

时间积累产生的。中国原本有一种法制传统，但这种法制传

统并不是“法治”的传统，中国法制建设和改革的取向逐步

形成“法治”，才能使之成为传统。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多方

面的：整个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完善的法律体系，有一个

积累一段时间根植于社会的法治传统，高质量和讲究效率的

司法审判体制等，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完善、良好

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正是法治传统的基石。 

法律职业共同体由法学院的学者和教授、执业律师、检察官

、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工作者组成。由于其不同的职业特征

，他们从不同的职业角度，在法治社会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对整个法治社会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法律职业共同体也

是一个观念上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职业工作者具有

对法律和法治的共同认知，遵循共同的标准和规范，有统一

的知识体系、职业思维、职业逻辑和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在

这样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员是互通的，职业角色

可以相互转换。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结构可以说像一个“金字

塔”。法官自然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检察官是其

“塔身”，律师构成这个“金字塔”的“塔基”，而法学教

育则是这个“金字塔”的沙石铺垫。 法学教育往往是进入这

个“共同体”的最初一步。法学教育少不了法学院和法学家

。 法学院是一个社会从事法学教育的组织化的机构和场所，



承担着整个社会法学思想、法律意识传播和对社会进行批判

的功能。而法学家则是法学院进行法律教育、传播法律知识

、进行社会批判的人格化载体。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

本供养，是以其专业知识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当市场和社会主体，无论是个人、法人组织乃至政府机构

，遭遇到法律问题时，律师凭借其掌握的法律知识、受过的

法律训练、形成的法律思维和恪守的职业伦理，能够在如一

盘散沙的事实中梳理出清晰的法律逻辑，迅捷地提出问题的

法律解决方案，通过辩论和出具法律意见，成为公民私权的

维护者。 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检察官与律师有着相似之处

，其特征都是作为代言人出现，不同的是，律师是作为一般

委托人的代言人，而检察官则是作为政府的代言人。法律由

专制到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控辩制度的诞生。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官作为国家公诉人，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追究刑

事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成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捍卫者。

民事诉讼中，检察官可以作为政府利益的代表参与诉讼，维

护政府和公共利益。 在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构成这

个共同体的核心。法官的活动是对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升

华和提升，是整个共同体作用的集中凝聚和最高表达。它对

于现实和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于法治文明传续的价值不

可估量。法官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法官的特殊要求，法官应

是公正独立、清正廉洁、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对不同层级

的法院的法官的专业素养和司法伦理应有不同要求，基本定

律是：对越高层次法院的法官，要求越高，而最高法院的法

官人人都应是业务精深的法学家和道德楷模。 共同的科学精

神、伦理道德、专业素质和知识修养，使得法律职业共同体



中的职业工作者彼此之间有一个职业尊重。这种彼此的职业

尊重，也缘于明确的权力界限律师行使辩护权，检察官代表

国家行使公诉权，法官行使审判权。 法律职业共同体具有共

同的思维特征和科学的知识体系。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分享

共同的法律思维、法律推理逻辑、法律语言符号、法律知识

结构，这种共同的法律思维和法律知识体系的形成首先来源

于统一的科学的法律职业教育。这既是职业互通的需要，也

是整个社会法治统一和规范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整个法律职

业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法律理性，有着共同的法律信仰、法律

理想和对法律职业的崇尚。这种崇尚表现为内在的对法律的

科学认知、理解和对正义的遵循，并外在的表现为特定的职

业道德要求，表现为科学精神与职业伦理的统一。“法律是

善良公正的艺术”，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便是这种艺术的践

行者。 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对于整个法治传统是不

可缺少的，在中国建立宪政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律职业

共同体的形成和扩展具有多重的价值和意义。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